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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临沂市海绵城市建设管理条例（草案）》
的说明

——2025 年 8 月 29 日在临沂市第二十届人民代表大会

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上

临沂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 杨 明

主任、各位副主任、秘书长、各位委员：

我受市人民政府委托，现就《临沂市海绵城市建设管理条例

（草案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（草案）》）作如下说明：

一、制定《条例》的必要性

海绵城市建设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把握新型城

市建设理念，推进城市转型升级，提升城市安全韧性，改善城市

人居环境的重要举措。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

议上提出“要建设自然积存、自然渗透、自然净化的海绵城市。”

今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城市工作重点任务时指出要“着力建

设安全韧性城市”。近年来，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海绵城市建设

工作，将海绵城市作为推动韧性城市建设的重大举措，与城市更

新、水环境治理、内涝治理等重点工作有机结合、统筹谋划、一

体推进，取得了良好成效，我市先后入选山东省海绵城市建设试

点、国家“十四五”系统化全域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示范城市。截

至目前，中心城区海绵城市建设达标面积 165.91 平方公里，占

建成区比例超过 55%，继 2023 年度全国示范城市绩效评价中获得



— 2 —

山东省首个 A 等级后，2024 年度再次被评为 A 等级。

虽然我市海绵城市建设实践较为完备，制度探索比较多元。

但是目前我市海绵城市建设仍存在全过程管控不闭合、部分项目

落实海绵城市要求不到位、建设效果不达标等突出问题，急需出

台相关法规加以规范。开展海绵城市建设管理地方立法，既是贯

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中央关于海绵城市建设重大决策

部署的具体实践，也是规范海绵城市建设、完善海绵城市建设管

理的重要举措。

二、《条例（草案）》的起草、审查过程

（一）高度重视，认真准备。《临沂市海绵城市建设管理条

例》列入地方立法计划以来，市住建局高度重视，成立立法工作专

班，制定工作方案，认真学习上位法，深入开展调研，广泛收集资

料，经过多次研究论证，形成了《条例（草案）》初稿。

（二）调研考察，征集意见。市住建局会同市人大常委会城

环资工委、市司法局先后赴宿迁、潍坊等市考察学习，到兰山区、

沂河新区、郯城县等县区开展立法调研听取基层建议，组织召开

论证座谈会听取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、行业和法律专家意见建议，

多次征求市直部门单位和各县区的意见建议，吸收意见建议 40 余

条。在此基础上，市住建局会同有关部门充分论证修改，形成《条

例（草案）》送审稿，报市司法局进行合法性审查。

（三）深入论证，形成草案。市司法局会同市人大常委会法

工委和市住建局通过座谈交流、立法调研等方式，对《条例（草

案）》进行多次研究论证，并通过市政府、市司法局网站向社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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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征求意见，广泛征集各方意见建议。2025 年 7 月 19 日，市

政府第 51 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《条例（草案）》。

三、《条例（草案）》的主要内容

《条例（草案）》共 31 条，第 1 至 6 条主要是条例的立法目

的、立法依据、适用范围和部门职责。第 7 至 22 条围绕海绵城

市的规划建设，明确了从土地出让、规划许可、设计审查、施工、

验收全流程的管控体系。第 23 至 26 条规定了海绵城市设施的运

行维护主体，明确了海绵城市设施运行维护的标准，以及海绵城

市设施的保护要求。第 27 至 29 条从信息化、资金保障、鼓励创

新和信用管理等方面对海绵城市建设的保障支持措施作了规定。

第 30 条对违反条例行为的处罚作了规定。第 31 条明确了条例的

施行时间。

四、需要说明的几个问题

（一）坚持全域谋划，体现地方特色。海绵城市建设要在全

面掌握城市水系演变基础上，着眼于流域区域，全域分析城市生

态本底，立足构建良好的山水城关系，为水留空间、留出路，实

现城市水的自然循环。《条例（草案）》规定海绵城市规划和建设

应当尊重城市自然地形地貌和天然水系，立足本地特色水系格

局，加强沂河、沭河等流域生态治理，保护和修复河、湖、湿地

等自然生态。

（二）坚持系统观念，全生命周期落实海绵城市管控。针对

临沂市海绵城市建设管控不闭环的问题，《条例（草案）》从土地

出让、规划许可、设计、施工、竣工验收、运行维护等全生命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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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作出规定，要求项目建设单位、勘察设计单位、施工单位、监

理单位等严格执行海绵城市建设有关技术标准和管控要求，确保

海绵城市建设效果落地“不走样”。

（三）坚持因地制宜，新老城区分类推进海绵城市建设。临

沂市老城区城市建设密度大，管网欠账多，《条例（草案）》通过

设置差异化条款，要求已建区域坚持问题导向，遵循因地制宜、

施工简便、经济实用的原则，重点解决城市内涝、雨水径流污染

等问题。新建区域则坚持目标导向，开展连片建设和全过程管控。

（四）坚持建管并重，压实运行维护主体责任。海绵城市设

施建成后的运行维护管理是海绵城市设施发挥功能的关键所在。

《条例（草案）》明确了海绵城市相关设施的运行维护责任主体，

要求其做好日常运行维护，确保相关设施正常发挥功能。相关行

业主管部门应对海绵城市运行维护管理工作开展监督指导。任何

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拆除、改动、占用、损坏海绵城市设施。

《条例（草案）》和以上说明，请予审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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